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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母获得部分赔款后提起上诉

原告邓某出生于1935年，与两任丈夫共生育三

子。因家境贫寒，二儿子李某于1984年与姚某结婚，并

按农村风俗“入赘”至姚某家中。李某与姚某婚后共生

育二子，即小明、小天。

2021年5月14日，李某维修某公司厂房屋顶的钢

棚时，不幸坠亡。同年5月15日，小明、小天与某公司

达成赔偿协议，由某公司一次性赔偿李某家属李某的

工亡补助金、家属抚恤金、丧葬费等共计820000元

整。协议签订后，该公司将赔偿款全部支付小明、小

天及姚某。而姚某只分给李某的母亲邓某10000元赔

偿款。

因邓某与姚某、小明、小天就邓某应当获得的赔偿

款数额达不成一致意见，原告邓某遂诉至新晃法院，要

求分割该笔赔偿款。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照被告的

申请，追加老姚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另查明，本案第三人老姚系李某岳父，李某在“入

赘”到姚某家时，由李某继父与姚某父母在宗亲的见证

下签订了《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和姚某

负责老姚夫妇的生养死葬，老姚夫妇百年归世后，由李

某、姚某夫妻取得老姚夫妇的遗产。但上述协议书未

有李某和姚某签字。

被告姚某现已57周岁，做家庭主妇。小明、小天已

经成年并成家。原告邓某一直跟随小儿子一家生活。

李某的生父、继父、岳母已经死亡。另，李某死亡后，

姚某及小明、小天共花费丧葬费60000余元。原告邓

某、被告姚某对小明、小天与某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无

异议。

法院认为生母有权分割赔偿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小明、小天与某公司签订的

《赔偿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邓某、姚某对该协

议无异议，且该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应确定有效。上述赔偿款中实际应包含死

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内容。原告邓某

作为死者李某的母亲，有权主张分割上述赔偿款。

关于第三人老姚能否获得上述赔偿款的问题，法

院认为，姚某提交的《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未有死者

李某的签字，对李某不产生法律效力，且老姚共育有5

个女儿，5个女儿对其有赡养义务，故老姚不是李某法

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又因为老姚系李某的岳父，不

是李某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其也无权分配李某的死

亡赔偿金。

原告邓某应获得的赔偿款由被扶养人生活费及死

亡赔偿金两部分组成。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的

有关规定，本案中符合享受被扶养人生活费条件的是

原告邓某及被告姚某。经核算，邓某的被扶养人生活

费为24957元，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9827元。而

死亡赔偿金是给予死者近亲属或是有扶养关系的人的

一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补偿，其分配原则应当根据与

死者生活的紧密程度及对死者的依赖程度适当分配。

本案中，李某的死亡赔偿金应由赔偿款减去开支

的丧葬费、邓某和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后组成，即

635216元，且有权分得该款的人应为死者李某的近亲

属，即原告邓某及被告姚某、小明、小天。

对于该款的分割，死者李某从1984年开始便一直

在女方家中生活，姚某作为死者的妻子，受到的精神伤

害最大，且其主要生活来源为死者李某的务工收入，故

其应当多分；原告邓某年岁已高，体弱多病，但其一直

跟随小儿子一家生活，且还有两个儿子赡养，故其可适

当多分；被告小明、小天已经成年，应适当少分。

综合上述情形，法院酌情判定上述款项的分配为：

姚某应分得255216元，邓某应分得140000元，小明、小

天应各分得120000元。以上合计，邓某应当分得的赔

偿款为164957元（140000元+24957元）。又因被告姚某

已经支付邓某10000元的赔偿款，故据此判决被告姚某、

小明、小天还应当支付邓某154957元的赔偿款。

无业男子
诈骗3名女子138万
他说自己“入戏太深”
《现代快报》尤简 顾潇

江苏淮安一男子冒充成功人士，通

过婚恋网站寻找离异并且有一定经济实

力的女子谈恋爱，进而实施诈骗。在1年

多时间里，该男子先后骗取3名被害人

138万元，甚至在取保候审期间依然没有

收手。近日，该男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

扬州的钱女士今年 40岁，离异多

年，她渴望重新邂逅一段美好爱情。

2021年初，钱女士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

离异男子王某，对方比她小两岁。两人

在网上聊得很投缘。

网上交往一周后，两人相约线下见

面。尽管对方长相一般，但钱女士觉着

他谈吐不俗，关键还特别坦诚。交谈

中，王某自称家庭条件不错，有3套房

产，父母都是公务员，自己还持有一家

企业股份。面对王某的坦诚和优越的条

件，钱女士心动了，两人很快确立恋爱

关系。

相处一个月后，王某称自己想买婚

房，但暂时资金还有缺口，来找钱女士

借钱。此后，王某又以孩子生病住院、

临时出差等事由借钱，钱女士基本上

都有求必应。王某先后向钱女士借款

40万元，钱女士虽然有过担心，但王

某每次借钱后都会还一些钱给她，而且

钱女士认为双方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

就没怎么计较。

在“恋爱”了两个月后，钱女士提出

约见双方父母，但王某总推脱说父母在外

地工作忙，一拖再拖。钱女士心生怀疑要

求还钱，以此作为试探，没想到几次索要

之后，王某竟然将她拉黑了。钱女士这

时才发现遇到骗子了，赶紧报警。

王某归案后，对自己诈骗钱女士40

万元的行为供认不讳，并因涉嫌诈骗罪

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在此期间，王某

没有痛改前非，竟然再次登录婚恋网

站，物色到两名离异女性，并分别以

“官二代”“富二代”的身份，将对方骗

得团团转。

当再次落网、面对办案人员，王某

称，自己“入戏太深”，为了钱，他深陷

其中、无法自拔，甚至活在了自己编造

的谎言中。

据调查，王某是淮安人，其真实身

份是无业游民。据交代，他在网上寻找

“猎物”时，往往是瞄准离异并且有一定

经济实力的女子，在相处一段时间、摸

清对方的感情需求和经济能力之后，他

便通过自编话术、加持人设等方式，一

步步行骗。去年以来，王某共计骗取3名

被害人138万元，这些钱款全部被他用于

个人开销和网络赌博。

近日，高邮检察院对王某提起公

诉。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

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

上门女婿亡故，岳父、生母争夺赔偿款
法院：岳父不是近亲属，无权分配赔偿金
《潇湘晨报》

湖南怀化新晃侗族自治县的李某是一名“上门

女婿”，在一次维修钢棚时身亡，留下82万元的赔偿款。

“他已经入赘到我们家30多年了，当年我们签订了

协议，我的生养死葬都由他们夫妻负责，赔偿金肯定要分

给我！”“我是他的生母，含辛茹苦将他养大，赔偿金更应该分

给我！”

近日，新晃法院法庭上，李某的岳父与生母，为了这笔赔偿

金争执不休。

哪些属于近亲属？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的规定，配偶、父

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

女为近亲属。本案中，李某的岳父老姚不属于近亲属

范畴。

哪些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
这里说的扶养是包含抚养、赡养和狭义的扶养。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

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

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

受害人应当负担的部分。

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

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

生活消费支出额。

本案中，李某死亡时，其两个儿子已经成年，没有

需要扶养的情形。

老姚是李某岳父，不属于近亲属范畴，也不属于李某

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姚某系李某的妻子，夫妻之间有

扶养义务，且姚某已年满55周岁，生活主要来源于李某的

打工收入，属于被扶养人之一，但姚某还有两个儿子，故其

被扶养人生活费还需扣减两儿子应承担的赡养责任。

邓某系李某的母亲，年事已高，也属于被扶养人之

一，但邓某共有三个儿子，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要扣减

另外两儿子应承担的赡养责任。

法官说法


